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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為主，目的在聽取產業界意見，作為政府部門於後續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協商之參考。全國

工業總會均將各場次會議資訊提前公告於工總網頁，並發函通知邀請相關產業公協會出席，

會議過程完全公開並由媒體記者自由採訪報導，參與媒體包括中國時報、中央社、自由時報

、蘋果日報、三立電視、台灣醒報、中央廣播電台、旺報、聯合報、工商時報、經濟日報等

各大報社及媒體。 

二、本次 14 場座談會共計約 1,500 人參與，經濟部已於各場次會後發布新聞稿，過程均全程錄音

，輔以現場拍照存證，會中並提供發言條給每位出席者，除可於會中發言外，所有填寫的發

言條亦全部收回，併同錄音檔製作成會議紀錄。為尊重發言廠商立場，會議紀錄將採重點摘

錄方式呈現，待全部整理完成後，將公布於 ECFA 官網上供民眾參閱，以達資訊透明公開之

原則。 

（三十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為真正能改善或增加老人相關公共設施

的配置效率，宜就都市計畫法相關部分進行法制調整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4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8-268） 

羅委員就為真正能改善或增加老人相關公共設施的配置效率，宜就都市計畫法相關部分進行

法制調整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因應人口結構朝向高齡少子女化之影響，本部研擬相

關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規劃政策，已有注意應優先考量高齡化社會發展之社會福利設施需求，以因應

未來實際發展需要。本部 98 年 11 月 23 日修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，增訂學校

用地得多目標作社會教育機構、老人日間照顧、老人教育訓練場所……等社會福利設施；本部報奉

行政院 102 年 11 月 11 日函同意之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」，其中有關公共

設施用地檢討構想明定應「因應高齡少子化社會發展需要」。未來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如有審議地

方政府報核之相關變更都市計畫案，亦當予要求各地方政府應充分考量高齡者日常需要之相關設施

，並予納入規劃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近來電話詐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2754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5-8-266） 

羅委員就近來電話詐騙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近年來本部警政署將打擊詐欺犯罪列為重點工作項目，詐欺案件發生數與財損金額已呈現下

降趨勢，然詐欺集團為躲避警方追緝，續行其不法詐騙行為，除將電信機房據點進行轉移外，亦可

能衍生新的犯罪手法、洗錢管道及電信路由，為此，本部警政署所擬定防制作為如下： 

一、強化跨部會合作防詐機制 


